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績效獎勵施行細則 

98年 6月 22日 97學年度第七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9月 11日 101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9月 25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第一條（宗旨） 

為鼓勵本院學生將研究成果發表於本院各學術領域傑出專書、專書論文、

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或其他著作，提升本院研究發展能量，依據「國

立中央大學學生研究成果績效獎金設置要點」訂定本施行細則。 

 

第二條（申請資格） 

本院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以在學時所發表之論文或畢業前有審查接

受函之論文、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參與競賽並獲獎項、獲得專利、

參加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等，均得提出申請。本獎學金各項表現

之統計以自前二年度 1月 1日至當年申請截止日前之成果為準。一篇論文

以一人申請為原則。 

校長獎學金、研究傑出研究生獎學金及本獎金僅能擇一領取。 

 

第三條（評審） 

本院「學生研究成果績效審核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主管組成，負責

審查及核定獎金額度等事宜。相關經費來源為當年度學校核給本院之學生

研究成果發表績效獎勵分配款。 

 

第四條（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繳交「客家學院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績效獎勵申請表」及相關資

料，於本院公告期間內申請。當年度於本院公告截止日前申請之學生，經

本院審核通過獲獎，於獎金頒發之日時已畢業者，仍可領取當年度獎金。 

 

第五條（審查程序） 

本院各學術領域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各學術領域期刊包含 TSSCI、

SSCI、SCI、EI、AHCI、THCI Core及本院核心期刊）、及研討會論文或

其他相關表現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學術研討會或其他學術論文每篇 5 點。 

二、 經送審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每篇 10點。 

三、 TSSCI、SSCI、SCI、EI、AHCI、THCI Core及本院核心期刊論文

每篇 20點。 

四、 成冊學術專書經本委員會評定，每冊至多 30點（收錄論文不得重

複計算點數）。 

五、 其他有佐證資料之著作，每篇 5點。 

六、 出席具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每篇 8點。 

七、 參加競賽並獲獎項，競賽人數在 10組（人）（含）以上並獲得前



10%成績者，每案得 10點；競賽人數未達 10組（人）之競賽，成

績獲得第一名者，每案得 5點。 

八、 研究成果獲得新專利者每案（件）得 10點。 

九、 其他有佐證資料經本委員會認可者點數另計。 

學術研究獎勵依審查點數分 A、B、C三級，以每年校內經費計算每位申請學生

可獲得之獎勵金。 

 

第六條 

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研發會議核備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